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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 

选民登记及投票制度  

 

第 一部分︰ 通则  

2 . 1  本 章 说 明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的 选 民 登 记 及 选 举 程

序 的 细 节 。  [ 2 0 2 2 年 1 0 月 新 增 ]  

2 . 2  只 有 名 字 载 列 在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正 式 选 民 登 记

册 上 的 已 登 记 选 民 才 可 在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中 投 票 。 正 式 选

民 登 记 册 在 每 个 选 民 登 记 周 期 均 会 更 新 并 于 每 年 的 十 月

二 十 日 或 之 前 发 表 。 已 登 记 选 民 可 随 时 登 入 乡 郊 代 表 选

举 网 站 ( w w w . h a d . g o v . h k / r r e )的 “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选 民 登
记 资 料 查 阅 系 统 ” 查 阅 其 登 记 资 料 。 新 登 记 为 选 民 及 更

改 登 记 资 料 申 请 的 恒 常 截 止 日 期 均 订 为 每 年 六 月 十 六

日 。  [ 2 0 2 2 年 1 0 月 新 增 ]   

2 . 3  市 民 申 请 登 记 为 选 民 时 必 须 提 供 真 实 和 正 确

的 资 料 。 如 明 知 或 罔 顾 后 果 地 提 供 虚 假 或 具 误 导 性 的 资

料 以 申 请 登 记 为 选 民 者 (俗 称 所 谓 “ 种 票 ” )， 不 论 其 最
终 是 否 有 投 票 ， 均 属 违 法 。  [ 2 0 2 2 年 1 0 月 新 增 ]  

2 . 4  现 有 乡 村 (居 民 代 表 选 举 )、 墟 镇 (街 坊 代 表 选
举 )及 原 居 乡 村 ／ 共 有 代 表 乡 村 (原 居 民 代 表 选 举 )登 记
为 选 民 的 资 格 及 投 票 权 各 有 不 同 。 现 有 乡 村 及 墟 镇 的 选

民 须 受 居 住 要 求 所 约 束 ， 如 已 不 再 在 其 登 记 的 乡 村 ／ 墟

镇 居 住 ， 或 有 关 乡 村 ／ 墟 镇 的 住 址 不 再 是 其 唯 一 或 主 要

家 居 ， 便 不 再 符 合 资 格 登 记 为 选 民 。 如 果 原 居 乡 村 的 已

登 记 选 民 同 时 为 现 有 乡 村 ／ 墟 镇 的 居 民 ， 亦 必 须 符 合 现

有 乡 村 ／ 墟 镇 的 居 住 要 求 ， 方 可 在 该 现 有 乡 村 ／ 墟 镇 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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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 为 选 民 ，并 在 该 现 有 乡 村 ／ 墟 镇 的 选 举 中 投 票 。 [ 2 0 2 2
年 1 0 月 新 增 ]  

2 . 5  现 有 乡 村 或 墟 镇 的 选 民 如 已 搬 迁 ，应 尽 早 向 民

政 事 务 总 署 提 供 新 的 住 址 ， 务 求 使 选 民 登 记 册 的 资 料 保

持 准 确 。按 现 行 的 规 定 3，递 交 更 改 住 址 的 申 请 表 须 同 时

提 交 住 址 证 明 4，而 新 的 现 有 乡 村 或 墟 镇 选 民 登 记 申 请 亦

须 提 供 住 址 证 明 ， 证 明 该 申 请 所 述 的 地 址 ， 是 申 请 人 的

主 要 住 址 及 符 合 居 住 年 期 的 要 求 。  [ 2 0 2 2 年 1 0 月 新 增 ]  

2 . 6 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一 向 有 查 核 机 制 ，如 发 现 现 有 乡

村 或 墟 镇 选 民 可 能 已 搬 迁 而 该 选 民 又 未 申 报 新 的 主 要 住

址 ， 该 署 便 会 将 该 选 民 纳 入 法 定 查 讯 程 序 。 有 关 选 民 如

在 限 期 前 回 复 查 讯 并 提 交 住 址 证 明 以 更 新 其 主 要 住 址 ，

其 名 字 可 保 留 在 登 记 册 上 ， 否 则 其 名 字 会 载 列 于 取 消 登

记 名 单 。  [ 2 0 2 2 年 1 0 月 新 增 ]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按 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选 民 登 记 规 例 》 第 1 9 A ( 3 )条 规 定 ， 选 举 登 记 主
任 可 要 求 申 请 人 连 同 该 申 请 提 交 文 件 证 据 ， 证 明 该 申 请 所 述 的 地

址 ， 是 申 请 人 的 主 要 住 址 。  
4 可 获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接 纳 为 有 效 的 住 址 证 明 文 件 包 括 ：  

( a )  下 述 附 有 发 出 日 期 和 发 函 机 构 名 称 并 附 有 申 请 人 姓 名 及 主 要

住 址 (文 件 上 的 姓 名 及 地 址 须 分 别 与 申 请 人 的 香 港 身 分 证 所
载 的 姓 名 及 申 请 表 上 填 写 的 主 要 住 址 相 同 )的 证 明 文 件 ：  
( i )  公 共 机 构 发 出 的 账 单 (如 水 费 ／ 电 费 ／ 煤 气 费 账 单 )；  
( i i )  政 府 部 门 或 司 法 机 构 的 文 件 ；  
( i i i )  由 银 行 、 保 险 公 司 或 强 积 金 核 准 受 托 公 司 发 出 的 结 单 或

通 知 书 ；  
( i v )  固 网 电 话 ／ 手 提 电 话 ／ 收 费 电 视 ／ 互 联 网 的 收 费 单 ；  
( v )  由 本 地 专 上 院 校 发 出 可 证 明 申 请 人 主 要 住 址 的 文 件 或 收

费 单 ；  
( v i )  由 税 务 局 加 盖 厘 印 (印 花 税 )的 有 效 租 约 (接 获 此 申 请 当 日

必 须 在 租 约 有 效 期 内 )； 或  
( v i i )  由 医 院 管 理 局 、 香 港 考 试 及 评 核 局 等 公 营 机 构 发 出 的 收

费 单 、 通 知 书 或 其 他 文 件 ；  
( b )  申 请 人 同 住 者 的 住 址 证 明 。 该 证 明 文 件 必 须 为 完 整 的 正 本 或

真 确 副 本 ， 并 须 夹 附 由 申 请 人 作 出 的 声 明 ， 以 确 认 该 名 同 住

者 与 申 请 人 一 同 在 该 住 址 居 住 ； 或  
( c )  申 请 人 在 监 誓 员 ／ 执 业 律 师 ／ 太 平 绅 士 面 前 ， 根 据 《 宣 誓 及

声 明 条 例 》 (第 1 1 章 )所 作 出 的 法 定 声 明 ， 以 确 认 在 申 报 地 址 居
住 。 有 关 住 址 证 明 的 详 情 或 声 明 书 样 本 ， 请 参 阅 乡 郊 代 表 选

举 网 站 ( w w w . h a d . g o v . h k / r r e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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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. 7  在 发 表 正 式 选 民 登 记 册 前 ，民 政 事 务 总 署 会 发

表 临 时 选 民 登 记 册 及 取 消 登 记 名 单 的 文 本 ， 供 指 明 人 士

查 阅 (详 情 请 参 阅 下 文 第 2 . 4 2 段 及 附 录 三 )， 并 启 动 就 选
民 登 记 资 格 的 反 对 及 申 索 程 序 。 市 民 如 对 某 选 民 的 资 格

有 怀 疑 ， 可 提 出 反 对 ， 由 审 裁 官 作 出 裁 决 。 任 何 人 如 已

提 交 申 请 登 记 为 选 民 ， 但 未 能 在 临 时 选 民 登 记 册 内 找 到

其 名 字 ； 或 发 现 其 资 料 纪 录 有 误 ， 可 提 出 申 索 ， 由 审 裁

官 作 出 裁 决 。 名 字 载 列 在 取 消 登 记 名 单 的 选 民 ， 亦 可 向

审 裁 官 提 出 申 索 ， 倘 申 索 理 据 获 审 裁 官 接 纳 ， 则 可 恢 复

其 选 民 资 格 。提 出 反 对 或 申 索 的 人 ，必 须 提 供 充 分 资 料，

让 审 裁 官 知 悉 反 对 或 申 索 的 理 由 。  [ 2 0 2 2 年 1 0 月 新 增 ]  

2 . 8  所 有 提 出 反 对 或 申 索 的 人 需 要 出 席 聆 讯 ，否 则

审 裁 官 可 驳 回 其 反 对 或 申 索 ( 详 情 请 参 阅 下 文

第  2 . 4 7  段 )。 载 列 在 取 消 登 记 名 单 而 最 终 未 获 审 裁 官 批
准 恢 复 其 选 民 资 格 的 选 民 ， 其 资 料 将 不 会 获 纳 入 其 后 发

表 的 正 式 选 民 登 记 册 。  [ 2 0 2 2 年 1 0 月 新 增 ]  

 

第 二部分： 选民 登记  

与 登 记 有 关 的 重 要 日 子  

2 . 9  就 二 零 二 二 年 选 民 登 记 周 期 起 实 行 的 恒 常 选

民 登 记 安 排 ， 详 情 如 下 ：  

选 民 登 记 相 关 程 序  法 定 限 期  

选 举 登 记 主 任 向  
已 登 记 选 民 作 出 查 讯  五 月 三 十 日  



 

 

19 

选 民 登 记 相 关 程 序  法 定 限 期  

提 交 更 改  
登 记 资 料 申 请  

六 月 十 六 日  

选 民 申 请 撤 销 登 记  六 月 十 六 日  

提 交 新 登 记 申 请  六 月 十 六 日  

选 民 回 复 查 讯 信  
以 保 留 其 选 民 登 记  

六 月 十 六 日  

新 登 记 及 更 改  
登 记 资 料 申 请 者 进 一 步 提 交

资 料  
八 月 六 日  

发 表 临 时 选 民 登 记 册 及  
取 消 登 记 名 单  

八 月 二 十 七 日 或 之 前  

提 出 申 索 或 反 对 期  
八 月 二 十 七 日 或 之 前  

至 九 月 九 日  

发 表 正 式 选 民 登 记 册  十 月 二 十 日 或 之 前  

[ 2 0 2 2 年 1 0 月 新 增 ]  

投 票 资 格  

2 . 1 0  现 行 选 民 登 记 的 安 排 是 采 取 一 个 自 行 申 报 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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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 ， 以 利 便 合 资 格 的 人 士 登 记 为 选 民 。 申 请 人 亦 必 须 提

供 真 实 及 正 确 的 资 料 。 任 何 人 士 在 选 民 登 记 或 更 改 登 记

资 料 的 申 请 中 作 出 虚 假 陈 述 ， 不 论 投 票 与 否 ， 即 违 反 了

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选 民 登 记 规 例 》第 3 2 条 。如 果 在 选 举 中
投 票 ，则 干 犯 了《 选 举 (舞 弊 及 非 法 行 为 )条 例 》第 1 6 条，
刑 罚 会 更 重 。  [ 2 0 2 2 年 1 0 月 新 增 ]  

2 . 1 1  只 有 已 登 记 的 选 民 才 有 权 在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中

投 票 。 已 登 记 的 选 民 是 指 其 姓 名 载 于 在 选 举 期 间 有 效 的

乡 郊 地 区 正 式 选 民 登 记 册 上 的 人 士 。 该 登 记 册 由 民 政 及

青 年 事 务 局 局 长 根 据 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条 例 》 所 委 任 的 选

举 登 记 主 任 编 制 和 发 表 。 正 式 选 民 登 记 册 内 载 列 已 登 记

选 民 所 属 的 乡 郊 地 区 ， 已 登 记 的 选 民 只 可 在 所 属 的 乡 郊

地 区 的 选 举 投 票 。 [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条 例 》 第 1 3 ( 1 )条 ]  
[ 2 0 1 4 年 1 0 月 及 2 0 2 2 年 1 0 月 修 订 ]  

登 记 为 选 民 的 资 格  

2 . 1 2  符 合 以 下 规 定 的 人 士 ，方 有 资 格 根 据《 乡 郊 代

表 选 举 条 例 》 登 记 为 乡 郊 地 区 选 民 ：  

( a )  他 ／ 她 已 在 该 乡 郊 地 区 现 行 有 效 的 正 式 选

民 登 记 册 内 登 记 为 该 乡 郊 地 区 的 选 民 ； 或  

( b )  他 ／ 她 正 按 照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条 例 》或《 乡

郊 代 表 选 举 选 民 登 记 规 例 》申 请 登 记 为 该 乡

郊 地 区 的 选 民 ， 并 有 权 如 此 登 记 。  

就 各 种 不 同 的 乡 郊 地 区 ， 其 登 记 为 选 民 的 资 格 亦 各 有 不

同 。  

[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条 例 》第 1 5 ( 1 )条 ]  [ 2 0 1 4 年 1 0 月 及 2 0 1 8
年 1 0 月 修 订 ]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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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 有 乡 村  

2 . 1 3  居 住 于 某 现 有 乡 村 的 居 民 若 符 合 以 下 条 件，便

有 资 格 登 记 为 现 有 乡 村 的 选 民 ︰  

( a )  他 ／ 她 是 该 村 的 居 民 5， 并 在 紧 接 申 请 登 记

当 日 之 前 的 3 年 内 一 直 是 该 村 的 居 民 。至 于
在 囚 人 士 ，就 居 住 要 求 而 言 ，监 禁 的 服 刑 期

一 般 不 会 令 居 住 期 中 断 ，但 该 人 士 必 须 在 紧

接 入 狱 服 刑 前 已 符 合 上 述 的 居 住 要 求 及 在

整 段 服 刑 期 内 一 直 保 留 他 ／ 她 在 该 村 内 的

主 要 住 址 ；  

( b )  他 ／ 她 在 正 式 选 民 登 记 册 发 表 的 年 度 内 的

十 月 二 十 日 年 满 1 8 岁 或 以 上 ； 以 及  

( c )  他 ／ 她 是 香 港 永 久 性 居 民 。  

[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条 例 》第 1 5 ( 4 )条 ]  [ 2 0 0 9 年 1 2 月 、2 0 1 3
年 3 月 、 2 0 1 4 年 1 0 月 及 2 0 1 8 年 1 0 月 修 订 ]  

2 . 1 4  现 有 乡 村 的 选 民 须 遵 守 登 记 为 选 民 的 居 住 要

求 。 除 了 3 年 的 居 住 要 求 外 ， 有 关 选 民 亦 须 持 续 在 其 登
记 的 现 有 乡 村 居 住 。 现 有 乡 村 (居 民 代 表 选 举 )的 已 登 记
选 民 ， 如 已 不 再 在 其 登 记 的 乡 村 居 住 ， 或 有 关 乡 村 的 住

址 不 再 是 其 唯 一 或 主 要 家 居 ， 便 不 再 符 合 资 格 登 记 为 选

民 。 即 使 其 名 字 仍 在 正 式 选 民 登 记 册 上 ， 有 关 人 士 如 在

选 举 中 投 票 ， 即 属 违 法 。 在 有 关 选 举 中 投 票 的 权 利 只 限

于 在 同 一 已 登 记 乡 村 持 续 居 住 的 合 资 格 选 民 享 有 。 如 该

选 民 搬 往 同 一 现 有 乡 村 的 另 一 个 住 址 居 住 ， 他 ／ 她 的 投

票 资 格 仍 然 有 效 。 如 该 选 民 已 搬 往 另 一 现 有 乡 村 居 住 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  现 有 乡 村 的 居 民 指 该 人 的 主 要 住 址 (即 属 该 人 唯 一 或 主 要 家 居 的
居 住 地 方 的 地 址 )必 须 在 相 关 现 有 乡 村 范 围 内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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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 ／ 她 在 之 前 的 现 有 乡 村 的 投 票 资 格 已 无 效 ， 若 要 符 合

投 票 资 格 ， 他 ／ 她 须 适 时 申 请 更 改 主 要 住 址 ， 并 应 提 交

住 址 证 明 以 确 定 他 ／ 她 在 紧 接 申 请 之 前 的 至 少 3 年 内 一
直 是 该 现 有 乡 村 的 居 民 。  [ 2 0 1 8 年 1 0 月 新 增 ]  

2 . 1 5  由 于 现 有 乡 村 (居 民 代 表 选 举 )及 原 居 乡 村 ／
共 有 代 表 乡 村 (原 居 民 代 表 选 举 )登 记 为 选 民 的 资 格 及 投
票 权 各 有 不 同 ， 原 居 乡 村 的 已 登 记 选 民 必 须 符 合 现 有 乡

村 的 居 住 要 求 ，才 可 在 现 有 乡 村 的 选 举 投 票 。  [ 2 0 1 8 年
1 0 月 新 增 ]  

2 . 1 6  选 举 登 记 主 任 会 不 时 进 行 抽 样 调 查，核 实 现 有

乡 村 已 登 记 选 民 的 资 格 。 选 民 可 能 需 按 要 求 提 供 文 件 证

据 ， 以 证 实 他 ／ 她 仍 然 符 合 居 住 要 求 。  [ 2 0 1 8 年 1 0 月
新 增 ]  

原 居 乡 村 ／ 共 有 代 表 乡 村  

2 . 1 7  任 何 人 除 非 符 合 以 下 条 件，否 则 没 有 资 格 登 记

为 原 居 乡 村 或 共 有 代 表 乡 村 的 选 民 ：  

( a )  他 ／ 她 是 该 村 的 原 居 民 6或 是 该 村 的 原 居 民

的 配 偶 或 尚 存 配 偶 ；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6 根 据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条 例 》(第 5 7 6 章 )第 2 条 ，“原 居 民 ”一 词 指  —  

( a )  就 在 1 8 9 8 年 已 存 在 的 某 原 居 乡 村 (不 论 该 村 现 时 的 村 名 是 否
与 它 在 1 8 9 8 年 时 的 村 名 相 同 )而 言 ， 指  —  
( i )  于 1 8 9 8 年 时 是 该 村 的 居 民 的 人 ； 或  
( i i )  属 第 ( i )节 所 述 人 士 的 父 系 后 裔 的 人 ；  

( b )  就 分 支 乡 村 (不 论 该 村 现 时 的 村 名 是 否 与 它 在 1 8 9 8 年 时 的 名
相 同 )而 言 ， 指  —  
( i )  符 合 以 下 说 明 的 人  —  

( A )在 分 支 乡 村 从 该 原 居 乡 村 分 支 出 来 时 ， 属 该 分 支 乡 村
的 居 民 ； 及  

( B )属 该 原 居 乡 村 的 原 居 民 ； 或  
( i i )  属 第 ( i )节 所 述 人 士 的 父 系 后 裔 的 人 ；  

( c )  就 共 有 代 表 乡 村 而 言 ， 指  —  
( i )  于 1 8 9 8 年 时 是 组 成 该 乡 村 的 任 何 村 的 居 民 的 人 ； 或  
( i i )  属 第 ( i )节 所 述 人 士 的 父 系 后 裔 的 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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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 他 ／ 她 在 正 式 选 民 登 记 册 发 表 的 年 度 内 的

十 月 二 十 日 年 满 1 8 岁 或 以 上 ；  

( c )  他 ／ 她 在 申 请 登 记 时 令 选 举 登 记 主 任 信 纳

他 ／ 她  –  

( i )  持 有 身 分 证 明 文 件 ； 或  

( i i )  已  –  

( A )  申 请 新 的 身 分 证 ； 或  

( B )  要 求 更 改 他 ／ 她 自 己 的 身 分 证

或 补 发 新 的 身 分 证 ，  

以 取 代 在 此 之 前 发 给 他 ／ 她 的 身 分

证 ； 以 及  

( d )  在 申 请 登 记 时  –  

( i )  如 他 ／ 她 所 持 有 或 在 此 之 前 获 发 的

身 分 证 明 文 件 为 身 分 证，他 ／ 她 将 该

身 分 证 的 识 别 号 码 通 知 选 举 登 记 主

任 ； 或  

( i i )  如 他 ／ 她 所 持 有 的 身 分 证 明 文 件 并

非 身 分 证，他 ／ 她 向 选 举 登 记 主 任 提

供 该 身 分 证 明 文 件 的 副 本 。  

该 人 是 否 香 港 永 久 性 居 民 或 是 否 该 原 居 乡 村 相 同 名 称 的

现 有 乡 村 的 居 民 ， 并 不 影 响 其 登 记 为 该 原 居 乡 村 选 民 的

资 格 。  

[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条 例 》第 1 5 ( 5 )条 ]  [ 2 0 1 0 年 1 0 月 、2 0 1 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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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1 0 月 及 2 0 1 8 年 1 0 月 修 订 ]  

墟 镇  

2 . 1 8  居 住 于 某 墟 镇 的 居 民 若 符 合 以 下 条 件，便 有 资

格 登 记 为 墟 镇 的 选 民 ︰  

( a )  他 ／ 她 是 该 墟 镇 的 居 民 7，并 在 紧 接 申 请 登 记

当 日 之 前 的 3 年 内 一 直 是 该 墟 镇 的 居 民 。至
于 在 囚 人 士 ，就 居 住 要 求 而 言 ，监 禁 的 服 刑

期 一 般 不 会 令 居 住 期 中 断 ，但 该 人 士 必 须 在

紧 接 入 狱 服 刑 前 已 符 合 上 述 的 居 住 要 求 及

在 整 段 服 刑 期 内 一 直 保 留 他 ／ 她 在 该 墟 镇

内 的 主 要 住 址 ；  

( b )  他 ／ 她 在 正 式 选 民 登 记 册 发 表 的 年 度 内 的

十 月 二 十 日 年 满 1 8 岁 或 以 上 ； 以 及  

( c )  他 ／ 她 是 香 港 永 久 性 居 民 。  

[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条 例 》第 1 5 ( 5 A )条 ]  [ 2 0 1 4 年 1 0 月 新 增 ]  

2 . 1 9  墟 镇 的 选 民 亦 须 受 居 住 要 求 所 约 束 。 墟 镇 (街
坊 代 表 选 举 )的 已 登 记 选 民 正 如 现 有 乡 村 的 选 民 一 样，如
已 不 再 在 其 登 记 的 墟 镇 居 住 ， 或 有 关 墟 镇 的 住 址 不 再 是

其 唯 一 或 主 要 家 居 ， 便 不 再 符 合 资 格 登 记 为 选 民 。 即 使

其 名 字 仍 在 正 式 选 民 登 记 册 上 ， 有 关 人 士 如 在 选 举 中 投

票 ， 即 属 违 法 。 在 有 关 选 举 中 投 票 的 权 利 只 限 于 在 同 一

已 登 记 墟 镇 持 续 居 住 的 合 资 格 选 民 享 有 。 如 该 选 民 搬 往

同 一 墟 镇 的 另 一 个 住 址 居 住 ， 他 ／ 她 的 投 票 资 格 仍 然 有

效 。 如 该 选 民 已 搬 往 另 一 墟 镇 居 住 ， 他 ／ 她 在 之 前 的 墟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7 墟 镇 的 居 民 指 该 人 的 主 要 住 址 (即 属 该 人 唯 一 或 主 要 家 居 的 居 住 地
方 的 地 址 )必 须 在 相 关 墟 镇 范 围 内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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镇 的 投 票 资 格 已 无 效 ， 若 要 符 合 投 票 资 格 ， 他 ／ 她 须 适

时 申 请 更 改 主 要 住 址 ， 并 应 提 交 住 址 证 明 以 确 定 他 ／ 她

在 紧 接 申 请 之 前 的 至 少 3 年 内 一 直 是 该 墟 镇 的 居 民 。  
[ 2 0 1 8 年 1 0 月 新 增 ]  

2 . 2 0  选 举 登 记 主 任 会 不 时 进 行 抽 样 调 查，核 实 墟 镇

已 登 记 选 民 的 资 格 。 选 民 可 能 需 按 要 求 提 供 文 件 证 据 ，

以 证 实 他 ／ 她 仍 然 符 合 居 住 要 求 。  [ 2 0 1 8 年 1 0 月 新 增 ]  

2 . 2 1  任 何 有 资 格 在 2 条 或 以 上 现 有 乡 村 登 记 为 选

民 的 人 士 ，只 可 选 择 在 当 中 1 条 乡 村 登 记 。 [《 乡 郊 代 表
选 举 条 例 》 第 1 5 ( 6 ) ( a )条 ]  

2 . 2 2  任 何 有 资 格 在 2 个 墟 镇 登 记 为 选 民 的 人 士，只
可 选 择 在 当 中 1 个 墟 镇 登 记 。 [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条 例 》第
1 5 ( 6 ) ( b )条 ]  [ 2 0 1 4 年 1 0 月 新 增 ]  

2 . 2 3  任 何 有 资 格 在 1 条 或 以 上 现 有 乡 村 及 1 个 或
以 上 墟 镇 登 记 为 选 民 的 人 士 ， 只 可 选 择 在 当 中 1 条 现 有
乡 村 或 1 个 墟 镇 登 记 。[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条 例 》第 1 5 ( 6 ) ( c )
条 ]  [ 2 0 1 4 年 1 0 月 新 增 ]  

2 . 2 4  任 何 有 资 格 在 2 条 或 以 上 原 居 乡 村 (包 括 共 有
代 表 乡 村 )登 记 为 选 民 的 人 士 ，只 可 选 择 在 当 中 1 条 乡 村
登 记 。 [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条 例 》 第 1 5 ( 7 )条 ]  

2 . 2 5  任 何 人 倘 若 符 合 上 述 第 2 . 1 2 至 2 . 2 4 段 有 关 资
格 可 同 时 登 记 为 原 居 乡 村 (或 共 有 代 表 乡 村 )及 现 有 乡 村
(或 墟 镇 )的 选 民 。  [ 2 0 1 4 年 1 0 月 修 订 ]  

2 . 2 6  如 选 举 登 记 主 任 有 合 理 理 由 信 纳，某 人 虽 然 在

某 现 有 乡 村 或 某 墟 镇 的 现 行 有 效 正 式 选 民 登 记 册 内 登 记

为 该 村 或 该 墟 镇 选 民 ， 但 在 其 后 该 村 或 该 墟 镇 任 何 的 临

时 选 民 登 记 册 编 制 之 前 紧 接 的 3 年 内 ， 却 不 是 一 直 居 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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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该 村 或 该 墟 镇 ， 则 该 人 无 权 名 列 其 后 该 村 或 该 墟 镇 任

何 的 临 时 选 民 登 记 册 内 为 该 村 或 该 墟 镇 的 选 民 。 选 举 登

记 主 任 可 将 该 人 的 姓 名 从 该 村 或 该 墟 镇 的 正 式 选 民 登 记

册 中 剔 除 。 [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条 例 》 第 1 5 ( 3 )及 ( 3 A )条 ]  
[ 2 0 1 4 年 1 0 月 修 订 ]  

丧 失 投 票 的 资 格  

2 . 2 7  已 登 记 为 某 乡 郊 地 区 选 民 的 人 士 如 出 现 以 下

情 况 ， 即 丧 失 在 该 乡 郊 地 区 选 举 的 投 票 资 格 ：  

( a )  他 ／ 她 已 不 再 有 资 格 如 此 登 记 [见 上 文 第
2 . 1 3、2 . 1 7 及 2 . 1 8 段 ] [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条 例 》
第 1 4 ( a )条 ]；  

( b )  他 ／ 她 根 据 《 精 神 健 康 条 例 》 (第 1 3 6 章 )被
裁 定 为 精 神 上 无 行 为 能 力 而 无 法 处 理 和 管

理 其 财 产 及 事 务 [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条 例 》 第
1 4 ( e )及 1 6 ( d )条 ]； 或  

( c )  他 ／ 她 是 任 何 武 装 部 队 的 成 员 [《 乡 郊 代 表
选 举 条 例 》 第 1 4 ( f )及 1 6 ( e )条 ]。  

[ 2 0 0 9 年 1 2 月 及 2 0 1 4 年 1 0 月 修 订 ]  

申 请 登 记 及 撤 销 登 记  

2 . 2 8  选 民 登 记 是 根 据 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选 民 登 记 规

例 》 的 规 定 而 进 行 。  [ 2 0 1 4 年 1 0 月 修 订 ]  

2 . 2 9  任 何 人 可 于 年 度 内 的 任 何 时 间，用 指 定 表 格 向

民 政 事 务 总 署 申 请 选 民 登 记 。 就 居 民 代 表 选 举 及 街 坊 代

表 选 举 而 言 ， 申 请 人 须 连 同 该 申 请 提 交 文 件 证 据 以 证 明

该 申 请 所 述 的 地 址 是 其 主 要 住 址 [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选 民 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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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 规 例 》第 1 0 ( 1 A )条 ]。申 请 撤 销 登 记 并 没 有 指 定 的 表 格，
但 该 书 面 通 知 须 由 选 民 签 署 。 不 过 ， 如 希 望 名 列 ／ 不 被

名 列 在 每 年 十 月 二 十 日 或 之 前 发 表 的 正 式 选 民 登 记 册

内 ， 其 申 请 必 须 在 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选 民 登 记 规 例 》 中 指

定 的 限 期 (即 该 年 份 的 六 月 十 六 日 )或 以 前 送 达 民 政 事 务
总 署 。 [ 2 0 1 4 年 1 0 月、 2 0 1 8 年 1 0 月 及 2 0 2 2 年 1 0 月 修
订 ]  

2 . 3 0 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会 处 理 收 到 的 登 记 申 请 表 格 及

撤 销 登 记 通 知。倘 若 申 请 ／ 通 知 上 的 资 料 不 全 或 不 正 确，

民 政 事 务 总 署 会 以 书 面 要 求 申 请 人 提 供 资 料 或 证 明 。 符

合 选 民 登 记 资 格 的 申 请 人 ， 会 被 编 入 有 关 的 乡 郊 地 区 的

临 时 选 民 登 记 册 。 不 符 合 登 记 资 格 的 申 请 人 ， 会 透 过 平

邮 获 通 知 结 果 [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选 民 登 记 规 例 》 第 1 5 ( 3 )
条 ]。  [ 2 0 0 9 年 1 2 月 、 2 0 1 2 年 1 0 月 、 2 0 1 4 年 1 0 月 及
2 0 1 8 年 1 0 月 修 订 ]  

2 . 3 1  所 有 合 资 格 申 请 登 记 为 原 居 乡 村 或 共 有 代 表

乡 村 选 民 的 人 士 的 详 细 资 料 ， 包 括 他 们 的 姓 名 及 主 要 住

址 或 通 讯 地 址 (视 乎 情 况 而 定 )， 均 会 载 列 于 原 居 乡 村 暨
共 有 代 表 乡 村 选 民 登 记 册 中 某 原 居 乡 村 或 共 有 代 表 乡 村

的 独 立 分 册 内 。 [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选 民 登 记 规 例 》第 5 ( 1 )
条 ]  [ 2 0 1 8 年 1 0 月 修 订 ]  

2 . 3 2  所 有 合 资 格 申 请 登 记 为 现 有 乡 村 选 民 的 人 士

的 详 细 资 料 ， 包 括 他 们 的 姓 名 及 主 要 住 址 ， 均 会 载 列 于

现 有 乡 村 选 民 登 记 册 中 某 现 有 乡 村 的 独 立 分 册 内 。 [《 乡
郊 代 表 选 举 选 民 登 记 规 例 》 第 4 ( 1 )条 ]  [ 2 0 1 8 年 1 0 月 修
订 ]  

2 . 3 3  所 有 合 资 格 申 请 登 记 为 墟 镇 选 民 的 人 士 的 详

细 资 料 ， 包 括 他 们 的 姓 名 及 主 要 住 址 ， 均 会 载 列 于 墟 镇

选 民 登 记 册 中 某 墟 镇 的 独 立 分 册 内 。 [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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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 登 记 规 例 》 第 4 ( 1 )条 ]  [ 2 0 1 4 年 1 0 月 及 2 0 1 8 年 1 0 月
修 订 ]  

更 改 住 址 及 其 他 登 记 资 料  

2 . 3 4  已 登 记 的 选 民 无 须 每 年 重 新 申 请 登 记 。然 而 ，

已 登 记 的 选 民 如 果 更 改 了 其 载 于 正 式 选 民 登 记 册 上 的 主

要 详 情 (即 现 有 乡 村 及 墟 镇 选 民 的 姓 名 及 主 要 住 址 、原 居
乡 村 及 共 有 代 表 乡 村 选 民 的 姓 名 )，则 他 ／ 她 应 尽 快 以 指

定 表 格 通 知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。 此 外 ， 任 何 现 有 乡 村 ／ 墟 镇

的 已 登 记 选 民 如 不 再 是 香 港 永 久 性 居 民 ， 或 有 关 乡 村 ／

墟 镇 的 住 址 不 再 是 其 主 要 住 址 ， 亦 应 向 该 署 申 报 。 该 署

会 向 曾 经 申 报 更 改 个 人 资 料 的 选 民 发 出 通 知 ， 告 知 其 已

更 新 的 选 民 资 料 。  [ 2 0 0 9 年 1 2 月 、2 0 1 2 年 1 0 月 、2 0 1 4
年 1 0 月 、 2 0 1 8 年 1 0 月 及 2 0 2 2 年 1 0 月 修 订 ]  

现 有 乡 村 ／ 墟 镇  

2 . 3 5  就 每 年 十 月 二 十 日 或 之 前 发 表 的 正 式 选 民 登

记 册 而 言 ， 现 有 乡 村 或 墟 镇 的 已 登 记 选 民 申 报 更 改 其 载

于 正 式 选 民 登 记 册 上 的 主 要 详 情 (包 括 姓 名 或 主 要 住 址 )
的 法 定 限 期 为 该 年 六 月 十 六 日 [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选 民 登 记
规 例 》 第 1 9 A ( 1 2 )及 ( 1 3 )条 ]。 就 申 请 更 改 记 录 在 现 有 乡
村 正 式 选 民 登 记 册 及 墟 镇 正 式 选 民 登 记 册 上 的 主 要 住 址

而 言 ， 申 请 人 须 提 供 相 关 文 件 证 据 以 证 明 该 申 请 所 述 的

地 址 是 其 主 要 住 址 [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选 民 登 记 规 例 》 第
1 9 A ( 3 )条 ]。 所 需 的 相 关 证 明 文 件 如 下 ︰  

( i )  如 新 的 主 要 住 址 仍 在 其 已 登 记 的 现 有 乡

村 ／ 墟 镇 范 围 内 ， 该 选 民 应 递 交 最 近 3
个 月 内 或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／ 选 举 登 记 主 任

指 定 的 任 何 期 间 内 发 出 的 住 址 证 明 ； 或  

( i i )  如 新 的 主 要 住 址 在 另 一 现 有 乡 村 ／ 墟 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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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 ， 该 选 民 须 提 交 住 址 证 明 以 证 实 他 ／

她 在 递 交 该 申 请 前 的 最 少 3 年 内 一 直 在
该 现 有 乡 村 ／ 墟 镇 居 住 。  

[ 2 0 0 9 年 1 2 月 、 2 0 1 2 年 1 0 月 、 2 0 1 4 年 1 0 月 、 2 0 1 8 年
1 0 月 及 2 0 2 2 年 1 0 月 修 订 ]  

2 . 3 6  如 现 有 乡 村 或 墟 镇 的 已 登 记 选 民 已 不 再 是 香

港 永 久 性 居 民 ， 或 不 再 居 住 在 所 属 乡 村 或 墟 镇 ， 他 ／ 她

已 不 符 合 登 记 资 格 ， 应 从 现 有 乡 村 或 墟 镇 的 选 民 登 记 册

中 被 除 名 。  [ 2 0 1 4 年 1 0 月 修 订 及 2 0 2 2 年 1 0 月 ]  

原 居 乡 村 ／ 共 有 代 表 乡 村  

2 . 3 7  就 每 年 十 月 二 十 日 或 之 前 发 表 的 正 式 选 民 登

记 册 而 言 ， 原 居 乡 村 或 共 有 代 表 乡 村 的 已 登 记 选 民 申 请

更 改 其 载 于 正 式 选 民 登 记 册 上 的 详 情 (包 括 姓 名 、主 要 住
址 、通 讯 地 址 或 所 登 记 的 原 居 乡 村 或 共 有 代 表 乡 村 )的 法
定 限 期 为 该 年 六 月 十 六 日 。  [ 2 0 1 8 年 1 0 月 新 增 及 2 0 2 2
年 1 0 月 修 订 ]  

2 . 3 8  如 果 原 居 民 已 登 记 为 其 原 居 乡 村 ／ 共 有 代 表

乡 村 的 选 民 ， 而 欲 申 请 把 所 登 记 的 原 属 乡 村 改 为 其 配 偶

所 属 的 原 居 乡 村 ／ 共 有 代 表 乡 村 ， 他 ／ 她 将 符 合 资 格 在

其 配 偶 所 属 的 原 居 乡 村 ／ 共 有 代 表 乡 村 投 票 ， 但 并 不 符

合 资 格 在 该 乡 村 参 选 。 此 外 ， 他 ／ 她 亦 将 不 符 合 资 格 在

其 原 属 原 居 乡 村 ／ 共 有 代 表 乡 村 投 票 或 参 选 。  [ 2 0 1 8 年
1 0 月 新 增 ]   

临 时 选 民 登 记 册 及 取 消 登 记 名 单  

2 . 3 9  临 时 选 民 登 记 册 的 内 容 包 括 ︰  

( a )  名 列 於 當 時 有 效 的 鄉 郊 地 區 正 式 选 民 登 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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冊 上 而 仍 然 合 資 格 登 記 的 選 民 的 姓 名 及 主

要 住 址 或 通 訊 地 址 (通 訊 地 址 只 適 用 于 原 居
鄉 村 暨 共 有 代 表 鄉 村 選 民 登 記 冊 )， 這 些 資
料 由 選 舉 登 記 主 任 根 據 收 到 的 申 報 或 從 其

他 途 徑 取 得 的 資 料 加 以 修 訂 或 更 正 (如 適
用 )； 以 及  

( b )  在 編 製 登 記 冊 時 ， 於 該 年 的 新 登 記 法 定 限

期 或 以 前 申 請 新 登 記 的 合 資 格 人 士 的 姓 名

及 主 要 住 址 或 通 訊 地 址 (通 訊 地 址 只 適 用 于
原 居 鄉 村 暨 共 有 代 表 鄉 村 選 民 登 記 冊 )。  

根 据 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条 例 》 发 表 的 每 个 乡 郊 地 区 的 临 时

选 民 登 记 册 的 文 本 会 存 放 于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总 部 及 其 他 地

方 ，例 如 新 界 区 民 政 事 务 处 等 ，供 指 明 人 士 查 阅 (详 情 请
参 阅 下 文 第 2 . 4 2 段 及 附 录 三 )。 临 时 选 民 登 记 册 于 每 年
的 八 月 二 十 七 日 或 之 前 发 表 [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条 例 》 第
1 7 ( 1 ) ( a )条 ]。  [ 2 0 0 9 年 1 2 月 、 2 0 1 4 年 1 0 月 及 2 0 2 2 年
1 0 月 修 订 ]  

2 . 4 0  在 乡 郊 地 区 临 时 选 民 登 记 册 发 表 时，选 举 登 记

主 任 亦 会 同 时 发 表 一 份 取 消 登 记 名 单 的 文 本 供 指 明 人

士 查 阅 (详 情 请 参 阅 下 文 第 2 . 4 2 段 及 附 录 三 )。名 单 包 括
以 前 曾 登 记 为 选 民 的 人 士 的 姓 名 和 其 他 有 关 详 情 8，但 由

于 选 举 登 记 主 任 根 据 所 获 资 料 ，有 合 理 理 由 信 纳 该 等 人

士 已 丧 失 资 格 或 不 再 有 资 格 登 记 (例 如 已 去 世 的 人 士、已
通 知 选 举 登 记 主 任 不 欲 继 续 登 记 的 人 士 或 就 现 有 乡 村

及 墟 镇 选 民 而 言 ，虽 已 更 改 主 要 住 址 ，但 选 举 登 记 主 任

不 知 道 其 新 住 址 的 人 士 )，故 将 该 等 人 士 从 临 时 选 民 登 记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8  根 据 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选 民 登 记 规 例 》 第 1 8 ( 8 )条 ， “ 其 他 有 关 详
情 ” ：  
( a )  就 现 有 乡 村 临 时 选 民 登 记 册 或 墟 镇 临 时 选 民 登 记 册 的 编 制 而
言 ， 指 主 要 住 址 ； 及  

( b )  就 原 居 乡 村 暨 共 有 代 表 乡 村 临 时 选 民 登 记 册 的 编 制 而 言 ， 指 主
要 住 址 (如 已 供 予 选 举 登 记 主 任 的 话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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册 中 剔 除 ， 并 建 议 不 将 他 们 列 入 下 一 份 正 式 选 民 登 记

册 。 [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条 例 》第 1 7 ( 4 )及 ( 5 )条 及《 乡 郊 代
表 选 举 选 民 登 记 规 例 》 第 1 8 条 ]  [ 2 0 1 0 年 1 0 月 、 2 0 1 4
年 1 0 月 及 2 0 2 2 年 1 0 月 修 订 ]  

2 . 4 1  临 时 选 民 登 记 册 和 取 消 登 记 名 单 的 文 本 可 供

查 阅 的 时 间 和 地 点 会 在 宪 报 及 报 章 公 布 。 刊 登 该 公 告 即

视 为 发 布 临 时 选 民 登 记 册 。 [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选 民 登 记 规
例 》第 1 9 ( 1 )及 2 2 ( 1 )及 ( 3 )条 ]  [ 2 0 0 9 年 1 2 月 新 增 及 2 0 1 8
年 1 0 月 修 订 ]  

2 . 4 2  为 使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与 其 他 公 共 选 举 的 查 阅 选

民 登 记 册 安 排 一 致 ，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已 经 就 查 阅 选 民 登 记

册 的 安 排 修 订 了 相 关 法 例，选 民 登 记 册 的 文 本 (包 括 取 消
登 记 名 单 、临 时 选 民 登 记 册 及 正 式 选 民 登 记 册 )只 供 指 明
人 士 (即 获 有 效 提 名 的 候 选 人 、政 党 、传 媒 、乡 议 局 、乡
事 委 员 会 、 现 有 乡 村 ／ 墟 镇 的 居 民 及 原 居 乡 村 ／ 共 有 代

表 乡 村 的 原 居 民 ) (详 情 见 附 录 三 )查 阅 。  

[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条 例 》 第 1 7 条 及 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选 民
登 记 规 例 》 第 1 9、 2 2 及 3 0 条 ]  [ 2 0 2 2 年 1 0 月 新 增 ]   

2 . 4 3  如 有 在 囚 人 士 或 遭 执 法 机 关 羁 押 的 人 士 提 出

要 求 ， 而 选 举 登 记 主 任 认 为 适 当 ， 可 在 符 合 上 文 第 2 . 4 2
段 的 前 提 下 按 情 况 在 惩 教 院 所 或 执 法 机 关 的 处 所 提 供 一

本 临 时 选 民 登 记 册 及 取 消 登 记 名 单 的 部 分 的 文 本 ， 让 其

查 阅 。 [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选 民 登 记 规 例 》第 1 9 ( 3 )及 2 2 ( 5 )
条 ]  [ 2 0 0 9 年 1 2 月 新 增 、 2 0 1 8 年 1 0 月 及 2 0 2 2 年 1 0 月
修 订 ]   

2 . 4 4  选 举 登 记 主 任 可 要 求 有 意 查 阅 临 时 选 民 登 记

册 及 ／ 或 取 消 登 记 名 单 的 文 本 的 人 士 出 示 身 分 证 明 文 件

及 填 写 该 主 任 所 提 供 的 表 格 。 [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选 民 登 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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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 例 》第 1 9 ( 4 )及 2 2 ( 6 )条 ]  [ 2 0 0 9 年 1 2 月 新 增 及 2 0 1 8 年
1 0 月 修 订 ]  

乡 郊 代 表 选 举 选 民 登 记 资 料 查 阅 系 统  

2 . 4 5  已 登 记 的 选 民 可 随 时 登 入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网 站

( w w w . h a d . g o v . h k / r r e )的 “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选 民 登 记 资 料
查 阅 系 统 ” 以 查 阅 他 们 最 新 的 登 记 资 料 ， 包 括 登 记 的 主

要 住 址 及 所 属 乡 郊 地 区 。  [ 2 0 2 2 年 1 0 月 新 增 ]  

上 诉  –  反 对 及 申 索  

2 . 4 6  公 众 人 士 可 在 申 索 或 反 对 期 内，就 有 关 临 时 选

民 登 记 册 上 的 任 何 记 项 ， 用 指 明 表 格 亲 自 将 反 对 通 知 书

送 递 往 选 举 登 记 主 任 的 办 事 处 [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选 民 登 记
规 例 》 第 2 3 ( 2 )条 ]。 声 称 有 权 登 记 为 选 民 并 已 经 提 交 登
记 申 请 但 其 姓 名 并 无 记 录 在 临 时 选 民 登 记 册 内 ， 或 名 列

取 消 登 记 名 单 的 申 请 人 ， 或 其 资 料 并 没 有 正 确 地 记 录 在

临 时 选 民 登 记 册 的 选 民 ， 可 在 有 关 期 间 内 就 登 记 册 上 有

关 他 ／ 她 本 人 的 记 项 或 被 除 名 一 事 ， 用 指 明 表 格 亲 自 将

申 索 通 知 书 送 递 往 选 举 登 记 主 任 的 办 事 处 。 如 提 出 申 索

的 人 的 主 要 住 址 ：   

( a )  是 香 港 地 址 ，则 申 索 人 必 须 亲 自 将 申 索 通 知

书 送 递 往 选 举 登 记 主 任 的 办 事 处 ； 或  

( b )  是 香 港 以 外 地 址 ， 则 申 索 人 可 ：  

( i )  亲 自 将 申 索 通 知 书 送 递 往 选 举 登 记 主

任 的 办 事 处 ；  

( i i )  藉 邮 递 或 图 文 传 真 方 式 将 申 索 通 知 书

送 交 选 举 登 记 主 任 的 办 事 处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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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i )  将 申 索 通 知 书 作 为 经 数 字 签 名 所 认 证

的 电 子 记 录，送 交 选 举 登 记 主 任 的 办 事

处 ； 或  

( i v )  安 排 他 人 将 申 索 通 知 书 送 递 往 选 举 登

记 主 任 的 办 事 处，而 该 人 须 已 获 申 索 人

为 此 而 以 书 面 授 权 。  

[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选 民 登 记 规 例 》 第 2 3 ( 2 )及 2 4 ( 1 )及 ( 2 )
条 ]  

为 方 便 在 囚 人 士 或 遭 执 法 机 关 羁 押 的 人 士 提 出 反 对 或 申

索 ， 他 ／ 她 可 以 藉 邮 递 方 式 向 选 举 登 记 主 任 送 交 反 对 或

申 索 通 知 书 。 [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选 民 登 记 规 例 》第 2 3 ( 2 A )
及 2 5 ( 3 A )条 ]  [ 2 0 0 6 年 1 0 月 、2 0 0 9 年 1 2 月 及 2 0 1 8 年 1 0
月 修 订 ]  

2 . 4 7  这 些 反 对 及 申 索 个 案 将 转 介 予 审 裁 官 考 虑。审

裁 官 会 就 每 宗 反 对 及 申 索 个 案 举 行 聆 讯 ， 并 就 应 否 在 有

关 正 式 选 民 登 记 册 内 加 入 、 删 除 或 改 正 有 关 记 项 ， 作 出

裁 决 。[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选 民 登 记 规 例 》第 2 6 及 2 8 ( 2 )条 ]  
反 对 人 或 申 索 人 须 提 供 充 分 资 料 ， 让 审 裁 官 知 悉 该 项 反

对 或 申 索 的 理 由 。 如 果 反 对 人 或 申 索 人 不 出 席 审 裁 官 安

排 的 聆 讯 ， 亦 无 法 律 执 业 者 或 获 其 授 权 的 人 士 代 表 他 ／

她 出 席 聆 讯 ， 则 不 论 反 对 人 或 申 索 人 有 否 就 有 关 反 对 或

申 索 作 出 书 面 申 述 ， 审 裁 官 亦 可 驳 回 有 关 反 对 或 申 索 。

[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(选 民 登 记 ) (上 诉 )规 例 》 第 2 ( 3 A )及 2 A
条 ]  [ 2 0 0 6 年 1 0 月 、2 0 0 9 年 1 2 月、 2 0 1 8 年 1 0 月 及 2 0 2 2
年 1 0 月 修 订 ]  

正 式 选 民 登 记 册  

2 . 4 8  每 个 乡 郊 地 区 的 正 式 选 民 登 记 册 会 于 每 年 的

十 月 二 十 日 或 之 前 发 表 [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条 例 》第 1 7 ( 1 ) ( b )



 

 

34 

条 ]。该 登 记 册 载 列 有 关 临 时 选 民 登 记 册 内 的 记 项 ，当 中
包 含 在 该 年 新 登 记 申 请 和 申 请 更 改 个 人 资 料 的 选 民 修 订

资 料 ， 以 及 涉 及 反 对 或 申 索 的 人 士 的 个 人 详 情 而 有 关 资

料 已 按 审 裁 官 的 决 定 加 以 更 新 或 更 正 [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选
民 登 记 规 例 》 第 2 9 ( 1 )条 ]。 选 举 登 记 主 任 亦 会 藉 此 机 会
将 据 知 已 去 世 的 选 民 的 记 项 删 除 ， 以 及 更 正 有 关 临 时 选

民 登 记 册 上 的 任 何 错 误 资 料 。 这 份 正 式 选 民 登 记 册 将 维

持 有 效 至 下 一 年 的 正 式 选 民 登 记 册 发 表 为 止 。  [ 2 0 0 9 年
1 2 月 、 2 0 1 4 年 1 0 月 及 2 0 1 8 年 1 0 月 修 订 ]  

2 . 4 9  正 式 选 民 登 记 册 的 文 本 可 供 查 阅 的 时 间 和 地

点 会 在 宪 报 及 报 章 公 布 。 刊 登 该 公 告 即 视 为 发 表 正 式 选

民 登 记 册。查 阅 正 式 选 民 登 记 册 按 上 文 第 2 . 4 2 段 的 情 况
进 行 (即 仅 限 指 明 人 士 )。 如 有 在 囚 人 士 或 遭 执 法 机 关 羁
押 的 人 士 提 出 要 求 ， 而 选 举 登 记 主 任 认 为 适 当 ， 可 在 符

合 上 文 第 2 . 4 2 段 的 前 提 下 按 情 况 在 惩 教 院 所 或 执 法 机

关 的 处 所 提 供 一 本 正 式 选 民 登 记 册 的 部 分 的 文 本 ， 让 其

查 阅 。 选 举 登 记 主 任 可 要 求 有 意 查 阅 正 式 选 民 登 记 册 的

人 士 出 示 身 分 证 明 文 件 及 填 写 该 主 任 所 提 供 的 表 格 。

[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选 民 登 记 规 例 》 第 3 0 ( 1 )、 ( 5 )及 ( 6 )条 ]  
[ 2 0 0 9 年 1 2 月 、 2 0 1 4 年 1 0 月 、 2 0 1 8 年 1 0 月 及 2 0 2 2 年
1 0 月 修 订 ]  

必 须 注 意 ：  

任 何 选 民 登 记 册 或 该 册 的 任 何 摘 录 所 载 的

个 别 人 士 资 料 只 可 使 用 于 选 举 法 例 规 定 的

选 举 相 关 用 途。滥 用 或 不 适 当 使 用 该 资 料 即

属 违 法 ，可 判 处 第 2 级 罚 款 ( 5 , 0 0 0 元 )及 监 禁
6 个 月 。 [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选 民 登 记 规 例 》第
3 2 ( 3 )条 ]  [ 2 0 1 8 年 1 0 月 修 订 ]  

为 进 一 步 保 障 名 列 选 民 登 记 册 的 选 民 私 隐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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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文 第 2 . 3 9、 2 . 4 8 及 2 . 4 9 段 所 述 供 指 明 人
士 查 阅 相 关 的 乡 郊 地 区 的 选 民 登 记 册 只 载

列 选 民 的 姓 名 及 地 址 。指 明 人 士 不 得 查 阅 选

民 的 身 分 证 明 文 件 号 码 及 其 性 别 。 [ 2 0 1 4 年
1 0 月 及 2 0 2 2 年 1 0 月 修 订 ]  

 

第 三部分： 投票 制度  

2 . 5 0 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采 用 的 投 票 制 度 视 乎 应 选 出 代

表 人 数 而 定 ，会 是 简 单 或 相 对 多 数 制 ，通 称   “ 得 票 最
多 者 当 选 ” 投 票 制 [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条 例 》 第 3 1 ( 3 )条 ]：  

( a )  每 名 现 有 乡 村 的 已 登 记 选 民 可 投 票 选 出 1 名
候 选 人 作 为 该 现 有 乡 村 的 居 民 代 表 ；   

( b )  每 名 共 有 代 表 乡 村 的 已 登 记 选 民 可 投 票 选

出 1 名 候 选 人 作 为 该 共 有 代 表 乡 村 的 原 居 民
代 表 ；  

( c )  每 名 原 居 乡 村 的 已 登 记 选 民 可 投 票 选 出 1 至
5 名 候 选 人 作 为 该 原 居 乡 村 的 原 居 民 代 表 ，
但 其 投 选 人 数 须 不 多 过 该 原 居 乡 村 在 该 选

举 中 须 选 出 的 原 居 民 代 表 数 目 ； 以 及  

( d )  每 名 墟 镇 的 已 登 记 选 民 可 投 票 选 出 1 至 3 9
名 候 选 人 作 为 该 墟 镇 的 街 坊 代 表 ，数 目 视 乎

属 哪 一 个 墟 镇 而 定 ，但 其 投 选 人 数 须 不 多 过

该 墟 镇 在 该 选 举 中 须 选 出 的 街 坊 代 表 数 目 。

[ 2 0 1 4 年 1 0 月 新 增 ]  

[ 2 0 1 4 年 1 0 月 修 订 ]  



 

 

36 

2 . 5 1  当 某 条 现 有 乡 村 或 共 有 代 表 乡 村 只 有 1 名 获

有 效 提 名 的 候 选 人 ， 选 举 主 任 会 宣 布 该 名 获 有 效 提 名 的

候 选 人 当 选 。 就 原 居 乡 村 而 言 ， 视 乎 该 原 居 乡 村 的 代 表

数 目 ， 可 有 1 至 5 名 候 选 人 当 选 为 原 居 民 代 表 ； 至 于 墟
镇 ，视 乎 属 该 墟 镇 的 代 表 数 目 ，可 有 1 至 3 9 名 候 选 人 当
选 为 街 坊 代 表 。 当 在 选 举 竞 逐 的 获 有 效 提 名 的 候 选 人 人

数 不 多 于 该 原 居 乡 村 或 该 墟 镇 在 该 选 举 中 须 选 出 的 原 居

民 代 表 或 街 坊 代 表 的 数 目 ， 选 举 主 任 会 宣 布 该 等 有 效 提

名 的 候 选 人 当 选 [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条 例 》第 2 9 ( 1 )条 ]。在
这 情 况 下 ， 有 关 乡 郊 地 区 无 需 举 行 投 票 。 当 竞 逐 选 举 的

获 有 效 提 名 的 候 选 人 人 数 多 于 在 该 选 举 中 须 选 出 的 乡 郊

代 表 数 目 ， 则 须 进 行 投 票 [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条 例 》 第 3 1
条 ]。  [ 2 0 1 1 年 1 0 月 及 2 0 1 4 年 1 0 月 修 订 ]  

2 . 5 2  在 宣 布 选 举 结 果 时 ， 选 举 主 任 须 依 从 以 下 原

则 ：  

( a )  在 只 有 1 个 须 填 补 的 空 缺 的 情 形 下 ，选 举 主
任 会 宣 布 取 得 最 高 票 数 的 候 选 人 当 选 。假 若

有 超 逾 1 名 候 选 人 获 最 多 票 数 而 他 们 所 获 的
票 数 相 同 ，选 举 主 任 须 以 抽 签 方 式 决 定 选 举

结 果 ，并 须 宣 布 中 签 的 人 当 选 。 [《 乡 郊 代 表
选 举 条 例 》 第 3 1 ( 5 ) ( a )及 ( 6 )条 ]  

( b )  如 须 填 补 的 空 缺 有 2 个 或 以 上 ，当 选 者 会 是
取 得 最 多 票 数 的 候 选 人 ，然 后 依 次 是 按 得 票

多 寡 顺 序 定 出 第 二 名 当 选 者 ，如 此 类 推 ，直

至 所 有 空 缺 全 被 填 补 为 止 。若 仍 剩 有 1 个 或
更 多 空 缺 须 填 补 ，而 其 余 获 得 最 多 票 数 的 候

选 人 所 获 票 数 相 同 ，则 须 由 选 举 主 任 抽 签 决

定 选 举 结 果 ，以 填 补 余 下 的 空 缺 ，并 须 宣 布

中 签 的 人 当 选 。 [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条 例 》 第
3 1 ( 5 ) ( b )及 ( 6 )条 ]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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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c )  如 须 以 抽 签 方 式 决 定 选 举 结 果 ，选 举 主 任 会

提 供 1 0  个 乒 乓 球 ， 每 个 乒 乓 球 分 别 标 上 由
1 至 1 0 的 其 中 一 个 数 字 ， 该 1 0 个 乒 乓 球 会
被 放 入 一 个 不 透 明 的 空 袋 内 。首 先 1 名 候 选
人 会 从 袋 中 抽 出 1 个 乒 乓 球 ，将 它 交 给 选 举
主 任 记 下 上 面 标 示 的 数 字 ，然 后 将 该 乒 乓 球

放 回 袋 内 ，其 他 候 选 人 会 以 同 样 方 式 抽 出 乒

乓 球 ， 直 至 所 有 候 选 人 都 抽 出 乒 乓 球 为 止 。

抽 签 时 若 候 选 人 不 在 场 ，则 由 选 举 主 任 代 其

抽 签 。 中 签 的 候 选 人 会 在 该 次 选 举 中 当 选 ，

有 关 情 况 如 下 ︰  

( i )  如 只 有 1 个 空 缺 但 有 2 名 候 选 人，则 从
1 至 1 0 中 抽 到 较 大 数 字 的 候 选 人 即 告
胜 出 。如 2 名 候 选 人 抽 到 相 同 数 字 ，则
须 进 行 第 二 轮 抽 签 ，直 至 有 1 名 候 选 人
胜 出 为 止 。 1 是 最 小 的 数 字 ， 1 0 是 最 大
的 数 字 。  

( i i )  如 只 有 1 个 空 缺 但 有 超 过 2 名 候 选 人 ，
而 各 候 选 人 在 第 一 轮 抽 签 中 抽 出 的 数

字 不 同，则 抽 到 较 大 数 字 乒 乓 球 的 候 选

人 即 告 胜 出 。另 一 方 面 ，如 2 名 或 以 上
的 候 选 人 抽 出 相 同 的 较 大 数 字 而 其 余

的 候 选 人 则 抽 出 较 小 的 数 字 ，则 须 进 行

第 二 轮 抽 签。只 有 在 第 一 轮 抽 签 中 抽 到

相 同 较 大 数 字 的 候 选 人 才 得 以 参 与 第

二 轮 抽 签 。  

( i i i )  如 只 有 2 个 空 缺 但 有 3 名 或 以 上 候 选 人
取 得 相 同 票 数 ，而 各 名 候 选 人 在 第 一 轮

抽 签 中 抽 出 的 数 字 不 同，则 抽 得 最 大 及

次 大 数 字 的 2 名 候 选 人 会 取 得 该 2 个 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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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 ，而 余 下 的 候 选 人 便 告 落 选 。如 候 选

人 中 有 2 名 抽 得 相 同 较 大 数 字 及 其 他 候
选 人 抽 得 较 小 的 数 字 ，则 该 2 名 抽 得 相
同 较 大 数 字 的 候 选 人 即 告 当 选 。如 1 名
候 选 人 抽 到 一 个 较 大 数 字 及 其 他 候 选

人 抽 到 相 同 而 较 小 的 数 字，则 抽 到 较 大

数 字 的 候 选 人 即 告 当 选 ，而 其 余 候 选 人

须 参 与 第 二 轮 抽 签 。  

[ 2 0 1 8 年 1 0 月 修 订 ]  

2 . 5 3  在 得 出 选 举 结 果 后，选 举 主 任 必 须 在 切 实 可 行

的 范 围 内 尽 快 公 开 宣 布 胜 出 的 候 选 人 当 选 。 [ 2 0 1 8 年 1 0
月 新 增 ]  

候 选 人 去 世 或 丧 失 资 格  

2 . 5 4  在 选 举 主 任 决 定 某 候 选 人 获 有 效 提 名 后 但 在

投 票 日 之 前 ， 如 选 举 主 任 接 获 证 明 并 信 纳 该 候 选 人 已 去

世 或 丧 失 获 提 名 为 候 选 人 的 资 格 ， 选 举 主 任 必 须 在 切 实

可 行 范 围 内 尽 快 公 开 宣 布 该 候 选 人 已 去 世 或 其 早 前 就 该

候 选 人 获 有 效 提 名 的 决 定 已 被 更 改 。 选 举 主 任 须 进 一 步

宣 布 哪 些 候 选 人 获 有 效 提 名 参 加 有 关 乡 郊 地 区 的 选 举 。

[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条 例 》第 2 7 及 2 8 条 ]  [ 2 0 1 8 年 1 0 月 新
增 ]  

2 . 5 5  在 投 票 日 当 日 但 在 选 举 投 票 结 束 前，如 选 举 主

任 接 获 证 明 并 信 纳 获 有 效 提 名 的 候 选 人 已 去 世 或 丧 失 当

选 资 格 ， 则 选 举 主 任 应 公 开 宣 布 该 乡 郊 地 区 的 选 举 程 序

终 止 。 该 宣 布 须 以 公 告 作 出 ， 并 在 相 关 乡 郊 地 区 的 每 个

投 票 站 外 的 显 眼 处 展 示 和 于 切 实 可 行 范 围 内 尽 快 刊 登 宪

报 。 [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条 例 》 第 3 0 ( 1 )条 以 及 《 乡 郊 代 表
选 举 程 序 规 例 》 第 2 0 ( 1 )及 ( 2 )条 ]  [ 2 0 1 8 年 1 0 月 新 增 ]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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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. 5 6  在 投 票 结 束 后 但 在 宣 布 选 举 结 果 前，如 选 举 主

任 接 获 证 明 并 信 纳 获 有 效 提 名 的 候 选 人 已 去 世 或 丧 失 当

选 资 格 ， 则 选 举 主 任 须 完 成 点 票 。 点 票 结 束 后 ， 如 该 候

选 人 在 选 举 中 胜 出 ， 选 举 主 任 不 得 宣 布 该 候 选 人 当 选 ，

并 须 公 开 宣 布 该 项 乡 郊 地 区 选 举 未 能 完 成 ， 或 公 开 宣 布

在 该 项 乡 郊 地 区 选 举 中 所 选 出 的 候 选 人 人 数 少 于 须 选 出

的 乡 郊 代 表 人 数 的 范 围 内 而 未 能 完 成 。 [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
条 例 》第 3 0 ( 2 )、 ( 3 )及 3 1 ( 8 )条 ，以 及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程
序 规 例 》 第 2 1 ( 3 )条 ]  [ 2 0 1 8 年 1 0 月 新 增 ]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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